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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屆第十二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10 年 10 月 0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本公司後館地下一樓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

28 號 B1） 

出席董事：蕭董事祥玲  張董事惠君  尤董事志煌   呂董事嘉凱 

張董事志強  劉董事自強  羅董事馬可   張董事力允 

          陳董事弘宙          （詳見董事會會議簽到紀錄簿） 

列席：朱監察人鳳芝  陳監察人國勝  莊監察人鴻江  楊總經理喬百  

孫經理中強    劉經理堂慰    邱稽核世傑    王專員增玉 

主席：尤志煌                                 紀錄：林再生  

一、宣佈開會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第 17 屆第 12 次董事會，董事應到 9

席，實到 9 席，監察人 3 位列席已達開會人數。 

二、主席致詞： 

各位董事與監察人大家好，感謝各位董監事參加本次董事會

議，本次會議重點為專櫃租金折讓作業的討論，現就依會議程

序，開始進行。 

三、上次會議決議（指裁）事項執行情形：（附件詳會議資料） 

四、報告事項： 

（一）有關「減租及減少抽成」重新協商執行情形。 

（附件詳會議資料） 

張董事志強發言：1.如果 10-12月份各專櫃恢復原來租金及抽

成，公司是否有估算，年度的總營收是多

少﹖ 

2.雖然 5月份起受到疫情影響，但公司也有

壽司郎進駐及設置農產品專區與五倍券

等增加收入的作為，請公司說明這些新措

施對整體營收的影響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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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董事惠君發言：傑森超市因更換經營團隊，有關 111 年租

金，改採營業額抽成方式重新協商，個人認

為這樣對公司營收影響非常大，建議公司應

即早招商，並規劃撤櫃應變方案。 

羅董事馬可發言：依據新的協商紀錄，可以表達董事長很用心

地提升公司的租金收益，建議董事長持續地

做好精神動員與士氣，在年度結束前好好衝

刺業績；再加上五倍券的實施及疫情逐漸好

轉等利多因素，建議公司能每月再滾動式修

正營收狀況，提供各董監事瞭解業績的參

考。 

陳董事弘宙發言：以 101及微風百貨為例，如果是在 5月期間，

101會在 6月時看它的營業狀況，再調租金，

如果業績有好轉，則 7 月起租金就恢復正

常；信義微風則租金維持不變，包底部分予

以展延，展延至該專櫃業績回復正常。這些

做法都是首先維護公司利益，然後每個月依

業績檢討租金。再以個人任職的學校為例，

我們的土地是向台糖租借，目前我們繳交的

租金是去年政府所公告補助的那幾個疫情

嚴重月份的租金，然後是以 6折計算。雖然

信義區土地是台北市政府租借給 101 及微

風，在疫情期間台北市政府是以 5折計算租

金，但這些百貨同業對於專櫃是沒有折扣

的，建議公司應有一套標準，由總經理帶領

相關人員去協商。 

張董事惠君發言：以安和路一家很有名的義大利餐廳為例，在

疫情期間，也向房東提出降租要求，但房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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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答應，而是告訴該餐廳負責人，可以

利用這段期間改採外賣方式經營，或者是實

施改裝；再以忠孝東路沿途店面為例，就是

因為房東，寧可閒置都不願降租，破壞行情

為由，而導致很多店商撤櫃關門。個人非常

希望公司能有創新的作為，所以，先前引薦

當初負責公司 95 年改裝規劃及招商的專業

公關公司來替公司評估未來經營的策略，建

議公司能找個時間讓這家專業的公關公

司，來向董事會報告他們評估的結果。 

劉董事自強發言：此次由董事長率領經營團隊重新協商後，公

司共計增加 668萬元的收益，個人深表敬佩

與肯定。就如同陳董事及莊監察人之前所

提，公司與專櫃協商談判，應優先了解我們

的資源在哪裡，因時制宜，不要擔心撤櫃的

問題，因為未來幾個月後勢看漲，對於整體

業績一定會有所幫助，展望今年最後一季，

在董事長卓越的領導下，業績一定會成長。 

呂董事嘉凱發言：請問這些金額是不是都是未稅﹖其中傑森超

市含稅每月 63萬元。 

劉經理堂慰發言：是，未含稅。傑森超市 63 萬元是 5 月份協

商金額，現在所協商金額 71 萬元，是原合

約租金。 

呂董事嘉凱發言：所以資料中預算編列金額，就已不是依原合

約金額計算。 

劉經理堂慰發言：因為去年因疫情狀況，公司已同意各專櫃降

租，所以，當初編 110年營業預算時，就是

以降租後的金額來編列。這次協商，公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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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董事會指示，與各專櫃依照原合約金額來

談判。 

呂董事嘉凱發言：有關傑森超市若以營業額來抽成，大概租金

是多少﹖ 

楊總經理喬百發言：若是以該超市現在每月營業額 600多萬元

來計算，現在租金 71 萬元，約佔營業額

11％，以百貨同業超市抽成 4-5％計算，

傑森超市每月租金應不超過 30萬元。 

呂董事嘉凱發言：我只是提醒一件事情，為什麼先前傑森超市

會接受高於市場行情的 11％﹖這一定是我

們區塊的位置，有韓國人有日本人的原因，

所以，應該要把這些因素列入考慮，因為國

際旅遊會演變如何﹖都是未知數，現在每月

71萬元、11％，是以後 4-5％的兩倍，更何

況澎湃也撤櫃了，這些有利的因素都要列入

未來談判的利基；另以效益及機會成本而

言，一個只有 4-5％的行業，與其他行業相

比，是否需要繼續留下傑森超市﹖或者還要

再招商家樂福等相同業種進駐，建議公司能

以回饋市場的角度再重新評估。 

張董事惠君發言：如果未來能徹底改善後館進出貨與出入動線

等不便的問題，重新招募大潤發複合式商場

進駐，再將前後館動線整合，使後館變成一

個複合式商場賣場，如此，產生的連鎖效應，

相信會大幅增加公司整體營收。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提案一是有關降租的折讓規定，在上次董

事會議中，張董事提出這意見時，還有一

件公司沒有注意到，就是請公司要蒐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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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訊，剛陳獨董也提到 101與微風降租

的情形，其實昨天個人臨時也有詢問友人

及專櫃，新光三越及京站也都是一毛不

降，我不知道在疫情這段時間，公司有沒

有去蒐集同業的資訊﹖這個部分，有沒有

影響到後面提案一擬定的方向﹖提醒公

司以後要注意會議紀錄有哪些地方有遺

漏﹖ 

主席發言：請相關同仁針對各位董監事所提意見逐一回答： 

1.志強董事有提到，依未來 10-12月疫情減緩等利

多情況下，有關年底公司營收狀況如何﹖ 

2.關於公司在這段期間新的作為及專櫃，如停車

場、壽司郎及農產品專區等，業績狀況如何﹖請

相關人員提出說明。 

楊總經理喬百發言：有關壽司郎包底業績 700萬元，前幾個月

因受疫情影響，業績僅達 200萬元，公司

僅能依據合約收取包底，但後續預判業績

會超過包底業績，將會再依業績抽成；另

農產品專區則是利用原服務台空間及人

力，並沒有增加營業成本。 

劉經理堂慰發言：本次協商增加金額 660萬元都是包底數，未

來幾個月各專櫃業績增加，其營業額抽成數

也會增加，所以，預估實際營收會超過 660

萬元，詳細金額還在計算中，但對年度整體

營收是樂觀的，應不至於虧損，正確金額會

列入下一次董事會提報。 

主席發言：所以預判公司年底營收是樂觀的。請孫經理報告，

有關五倍券促銷執行作為及新設立專櫃業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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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經理中強發言：在五倍券部分，提供來店消費滿 2,000元送

200 元抵用券，壽司郎滿 500 元送 100 元抵

用券，涮乃葉及古拉爵滿 200 送 100 優惠

券，依據去年 3倍券經驗值，可創造出 20-25

％營業額。 

主席發言：到目前為止，公司商場各專櫃包含軍品提領處及農

產品專櫃等兩個自營櫃均納入五倍券促銷計畫

內。壽司郎開幕至今業績已達 980萬元，依合約收

取租金及抽成；農產品專區業績 190多萬元；軍品

提領處 5 萬多元，還要繼續加油；停車場 88 萬 9

千多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因為人事成本減少了，

所以也是呈現正成長。有關委專業公關公司整體商

場規劃案，已要求該公司於 11-12月間提出完整評

估，相關設施改善費用會精實檢討後，再提董事會

討論決議。後續與傑森超市協商營業額抽成時，會

考量整體效益、機會成本及市場機制等因素，審慎

評估該專櫃去留，並優先以公司利益為前提，協商

有關營業額抽成比率。最後請劉經理提報同業降租

相關資訊。 

劉經理堂慰發言：目前公司所獲取的同業降租資訊，都是來自

於公開網站所公布資料，另外也會私下詢問

專櫃廠商情況。確實，目前為止，並沒有獲

取相關同業正確的降租資訊。 

楊總經理喬百發言：因涉及商業機密，確實無法獲取正確的資

料，但還是會透過以往在職同事獲得最新

資訊。以新光三越為例，確實是取消餐廳

包底，並減收一些固定營業費用。 

孫經理中強發言：據個人獲得資訊，京站及新光三越是取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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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費，台北車站捷運大街專櫃是租金折讓 50

％。以上都是廠商提供的資訊，同業是不會

提供的。 

主席發言：謝謝莊監察人的提醒，未來個人會儘量去獲取百貨

同業間正確的資訊。昨天與影城廖董事長協商租金

時，廖董事長向個人表達，非常感謝這段時間公司

對影城的協助，尤其在他停業改裝時，對於工安維

護與颱風期間防颱整備等工作的協助。 

 

（二）有關本公司「專業經理人遴選辦法」報告案。 

（附件詳會議資料） 

朱監察人鳳芝發言：1.建議將甄試專業經理人，以往服務公

司主管的工作評語，列入遴選標準內。 

2.建議將甄選人員的 IQ及 EQ與對零售

業市場的敏銳度等專業能力，都應列

入甄選條件內。 

主席發言：謝謝朱監察人的建議，會全數列入面試條件內，

請問各位董監事是否還有意見﹖（與會董監事，

均未表達異議)公司將會依董事會紀錄暨本遴選

辦法，立即辦理本公司「總經理」－專業經理人

公開甄選作業。 

五、提案討論：（報備、追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擬訂本公司因應重大事件專櫃租金（含抽成）折讓作業規

定，提請審議。 

（附件詳會議資料） 

主席發言：先向各位董監事報告折讓規定的重點，請各位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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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折讓乙次，最多 3 個月，後續視疫情狀況，滾

動式檢討，折讓期不一定為 3 個月。 

2.折讓比率修訂 25％，專櫃業績必須要衰退 50％

以上，折讓比率不一定是 25％，甚至 0％。 

3.折讓比率最高 25％，超過則報董事會決議。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1.原則上，個人還是希望公司去蒐集其他

百貨同業資訊作比較。 

2.雖然折讓比率已縮減為 25％，請公司說

明成本分析的情形。 

3.修訂辦法第五項執行注意事項，第一點

：要經董事會同意後實施；第二點又提

超過 45％以上，又要召開臨時董事會

決議。這個到底要不要經過董事會同意

﹖請說明。 

主席發言：請本作業規定撰擬人員：林秘書說明。 

林秘書再生發言：第五項執行注意事項，第一點及第二點，

最主要差異在於折讓比率 25％（含)以內與

超過 25％時的做法不同；第一點係在折讓

比率權限 25％（含)以內時，公司告知專

櫃，全案保留最後協商折讓比率，俟向董

事會報告，並經同意後，再開始實施折讓；

第二點為當協商折讓比率，專櫃要求 25％

以上，超過公司折讓比率權限 25％時，則

將全案呈報董事會討論決議。 

陳監察人國勝發言：1.原先條款中是有授權條款，但修訂後，

卻看不到授權條款，條文裡沒有 25％

以下授權由公司逕行協商，所以提案說

明三，必須要配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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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修訂後條文，有幾點意見： 

（1)修訂後條文第一條，建議將折讓 3 個

月刪除，文字修訂為「專櫃發生營運

困難時，依其營收進行當月折讓，後

續再逐月滾動調整。」不是當月就馬

上調整，必須等到半個月後營收出來

了，再回頭檢討，譬如 5 月份發生疫

情，後續等 5 月營收反映出來，再決

定折讓的金額。如此，公司才會立於

不敗之地。 

（2)第四條最後有提到「不得低於公司當

月為維持該專櫃營運所需支付之所

有成本。」，請問劉經理，各專櫃營

運所需所有成本，請問你都可以算得

出來嗎﹖包含共通性的費用、管理費

、攤費等你都可算得出嗎﹖ 

劉經理堂慰發言：各專櫃固定成本如房屋稅、地價稅及管理

費等都會用坪數攤算。 

陳監察人國勝發言：所以結合剛講的第一條，等到那時候我

才能計算出折讓的金額，而不是像現在

先談出來折讓的比率，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量化的成本來支撐，董事長就

去進行談判。所以在上次董事會我才會

提到，你財務部經理就要負起這個責

任，要讓董事長有子彈上前線，所以成

本要精算到，公司在甚麼狀況下是不會

虧損﹖接下來，在第五大項第一條部

份，因為你沒有一個授權條款，又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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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又提到要經董事會同意後再實施折

讓，是我覺得比較有問題的地方。另外

在劉經理提供的成本資料，我覺得有太

多問題了，甚麼是淨營業收入，你淨營

業收入有扣除營業成本嗎﹖淨營業收入

到底是總額法還是淨額法﹖這成本資料

我以為是淨額法，但細看之後卻是總額

法，接下來，居然利潤比直接用管銷費

用就去除以營業收入，請問營業成本在

哪裡﹖導致公司利潤比竟高達 89％、78

％、72％，事實上，利潤比有如此高嗎﹖

而且後面的折算比率計算也讓人看不

懂！財務部經理應將成本分析得很清

楚，才能提供董事長做出正確的決策。 

羅董事馬可發言：個人非常認同陳監察人所言，要讓公司立

於不敗之地，有關執行注意事項，寫的比

較複雜，應該要簡單一點，應該是授權 25

％，第一點就是在折讓 25％以下是公司可

以決定的，第二點就是超過 25％，就是要

董事會來決議。 

張董事志強發言：其實這規定還是要考慮到實際如何執行的

狀況，我贊成以事後財報出來之後，再決

定要不要折讓，可是專櫃與公司協商很多

是在折讓之前，所以通常協商時會乙次談

好三個月的折讓方式，但這期間可能會跨

尚未發生的未來月份，故建議以事後才決

定是否折讓的方式來辦理，亦即公司看到

這三個月內財報後，如果發生符合折讓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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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月份，公司即依當初授權比率內之協

商結果，就符合的月份進行折讓這樣對公

司會比較有利。另外在折讓比率(授權範圍

內)的訂定，若每個符合月份都要協商折讓

比率，會增加公司執行上的困難，所以建

議做法上公司可就已有最新之財報及未來

營運狀況評估，在授權範圍內去協商及決

定一段期間 (如三個月或半年)的折讓比

率，這期間內只要符合折讓資格的月份就

依這折讓比率去折讓。其次為避免折讓月

份太多，也建議加列一年內單一專櫃至多

僅折讓三個月份，以保障公司權益。其次

就折讓比率授權範圍而言，建議最高僅能

到 25%，因為從 105-109 年公司財報觀察，

比率超過 25%則公司營業收益(營業毛利

減營業費用)就有很高機率變成虧損，故建

議調降授權範圍最高的折讓比率不能超過

25％。 

呂董事嘉凱發言：顯然大家都有不同意見。第一，當初要訂

這個規定的時候，是有鑑於公司經營團隊

沒有任何的標準，期限也沒有標準，對象

也沒有標準，但昨天又去協商，大家對於

公司最新協商結果似乎都沒再微詞，所以

個人覺得折讓的規定並沒有那麼急迫，需

要再從長計議。第二，我整理一下剛剛大

家所談的問題，我們今天要訂定一個能適

用各種前提下的條件，其實這個條件是客

觀條件，剛提到業績就是營收衰退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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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個客觀條件，在甚麼時間啟動﹖我

覺得不是董事會來同意你做這件事情，而

是直接授權，所以就不會發生上次那種事

情，就如同莊監察人所講的，同業的標準

就不是那麼重要，因為我都已經是標準化

了，除非你認為 50％不對，應該改成 60％，

才能啟動這樣的機制。但我覺得我們比較

像是官方式的做法，比較體諒業者經營的

困難，至於我們要不要這要做，大家都還

可以討論，假如我們就要學新光三越的做

法一毛都不降，如果大家認為這是可行的

話，我建議不見得要利用董事會時間來討

論，對這個議題很有意見的董監事，是不

是之後找個時間邀集大家來開會研討，避

免到了董事會還是有不同意見。譬如授權

的問題，如果同意授權 25％，你去談個 40

％，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經過董事會決

議後只能 28％，那個 25％以內就可以立即

生效，超出的部份只是一個附帶事項，要

經過董事會同意後才能生效。不是說甚麼

都要提到董事會，這也解決陳監察人剛提

出的疑慮。這也就是說如果有特殊狀況，

你可以去談，回過頭來你來說服董事會，

如此也讓專櫃可預期的，認為超出 25％的

部份是未決的，25％是確定的，因為是合

乎規定，另外特殊情況是要經過董事會討

論的。其實我也有文字修正的意見，因為

沒有共通與具體的文字及版本，如果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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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通過，我認為是對董事會的不負責，請

董事長邀集有意見的董監事先來研討，獲

得共識後，於下次董事會時再提案討論。 

主席發言：我個人建議是否可以先將折讓比率定為 25％﹖由

劉經理及林秘書完成作業規定修訂後，交由各董

監事審查確認後，再召開聯審小組會議，獲得共

識後，於下次董事會議中專報。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我個人建議定為 20％，因為後面還有董

事會可以同意，授權比率可以再縮減。 

主席發言：本案由公司專案小組，依各位董監事意見修訂後，

召開聯審會議定案，並於下次董事會專案報告。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全案再修正，並由各董監事完

成審查後，召開聯合審查會，於下一次董事會議專案報告 

 

提案二：            

案由：訂定民國 109 年度現金股利發放日及除息基準日，提請審

議。 

（附件詳會議資料）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個人認為這個案子在作業程序上，有點瑕疵，因

為今天的董事會是追加的董事會，如果沒有這次

董事會，這個案子甚麼時候提﹖如果11、12月審

預算時提，這些股利要在甚麼時候才發放﹖股利

發放基準日是否要經過董事會確認﹖今年是因為

疫情，股東會延後，如果是拖到明年再發放，是

否會引起股東的反彈﹖況且公司還有庫存現金，

又不是發放不出來，建議公司爾後在作業程序

上，應該要特別注意。 

主席發言：其實莊監察人的疑慮，也是我先前的質疑。請劉經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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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經理堂慰發言：因為股東會是授權董事會訂定發放日期，因為今年

是受疫情影響，所以才延後，不然依以往作業實

況，是在股東會後8月份董事會就會決議通過，

也一定會在今年度發放。如果沒有這次董事會，

依作業程序，也只能於明年發放。 

陳監察人國勝發言：劉經理你講得，我不同意！這個提案操作的模式，

在今年這種疫情影響情況，應該是在股東會結束

後，立即召開董事會決議，絕對不能等到明年再

發放，所以你的報告是有問題。 

劉經理堂慰發言：下次公司會注意相關作業程序。 

主席發言：謝謝陳監察人的指導！我個人也是覺得不合理，爾後如再

遇同樣狀況，會依照這個模式辦理。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1.公司可以修訂章程授權，或設立自動條款，明

訂為股東會後一個月發放。 

2.因為章程是授權董事會決議，建議公司可提前於

三、四月份就可提案訂定發放日，不一定要在

七、八月份再提案。 

呂董事嘉凱發言：任何的公司慣例都是如此，只是今年比較特殊，一

般股東常會都是五、六月份開，公司大概是二、五、

八、十一月開董事會，我們的慣例是股東會後是不

開董事會，但有些上櫃公司是開完股東會後立即召

開董事會，所以公司往例都是八月分董事會才提

案，可是今年股東會卻是八月底才開，就應該以召

開臨時董事會來決議，怎麼會延期至明年才發放

呢﹖章程規定，本來股利發放基準日，就是要董事

會決議，所有公司慣例都是如此，所以，並沒有要

修改章程的必要。 

主席發言：如果未來還有類似狀況發生，就依照呂董事及陳監察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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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意見辦理。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六、重要建議事項： 

莊監察人鴻江發言：從積極面來檢討幾件工作，讓公司運作

能更好。 

1.公司有權責不清的地方，其實稽核在

內部控制上都有規定，到底甚麼事情

需不需要送董事會，都可以問一下稽

核，其實我在榮僑，有投資權限上的

事，我都會問稽核，權限有沒有超過

及要注意甚麼﹖稽核角色沒扮演好，

才會造成上次降租的問題，建議董事

長對於權限上及金額都應該要問稽核

意見，因為稽核是董事會的前哨站，

應該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不要讓事

情失控了，再讓董事會來傷腦筋。 

2.上次董事會有提到降租權責，於 3月

份董事會已經講過，在會議紀錄中是

有紀錄進去，但是卻沒有放進下次開

會的「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做為需要

列管的事項，建議秘書不要只列管例

行提案事項，爾後對於董監事所提建

議，應列入上次決議事項來追蹤、討

論。 

3.在今年股東常會時，櫃買公司董事長

有來列席，提到公司在公司治理評鑑

是屬於末段班，建議公司在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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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應該去了解原因，第二董監事

上課，像輔導會裡面都會舉辦董監事

課程，是不是沒有將上過課的董監事

向金管會溝通列入，造成公司治理排

名掉入末段班的原因，了解哪些地方

沒做好，請櫃買中心給我們一個改善

的方向，雖然不會影響公司營利，但

對公司形象還是會受影響。 

主席發言：謝謝莊監察人所提的三點重要建議事項，有關稽

核功能未能發揮，請邱世傑稽核要加強相關內部

控制稽核工作；另請林再生秘書對於董監事所提

建議事項，要列入董事會決議事項內管制執行情

形。 

張董事志強發言：有關公司在公司治理評鑑末段班，個人補

充說明，公司在這幾年都是屬末段班，確

實比較嚴重，也有立委在質詢本會業務時

詢問過相關問題和要求改善，建議公司先

去了解評鑑內的各項指標，有哪些可以立

即改善的，公司也可以參考學習評鑑優良

會屬的欣泰天然氣公司精進作法。 

主席發言：有關公司在公司治理評鑑末段班，請邱世傑稽核

瞭解原因後，提出檢討分析與精進作法，列入下

次董事會專案報告。 

 

七、臨時動議：無 

主席發言：對於各位董監事所提意見，公司經營團隊將會持續管

制執行，感謝各位董事與監察人的支持與指導，並在

百忙之中共同參與本次會議，本席在此宣布散會。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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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八、散會（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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